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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文件

东林团发〔2021〕15 号

关于召开东北林业大学第二十四次学代会和第
十三次研代会的请示

学校党委：

按照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全国学联《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

（研究生会）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》《东北林业大学学生会（研

究生会）组织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拟筹备召开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研究生代表大

会。现就相关事宜请示如下。

一、时间及地点

东北林业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研究生

代表大会拟定于 2021 年 11 月 7 日召开，会议召开地点为成栋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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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楼会议室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
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

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

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贺信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

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贯彻落实我校第十三

次党代会、团代会精神，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学生为把我校建设成

为中国高水平大学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智

慧和力量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全面总结我校第二十三次学代会和第十二次研代会召开以

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经验，推动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组织改革

迈向新台阶、树立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组织新形象，助力学校“双

一流”建设实现新发展，全面部署今后一年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

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。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主

席团成员，修订组织章程。

四、主要议程

1．听取省学联和学校领导讲话；

2．宣读《关于表彰 2020—2021 年度“优秀学生分会”的决

定》；

3．听取、审议、通过东北林业大学第二十三届学生会和第

十二届研究生会工作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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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修订《东北林业大学学生会章程》《东北林业大学研究

生会章程》；

5．审议、通过选举办法，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（研究生

会）主席团成员；

6．审议、通过新一届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常任代表会议代

表名单。

五、大会代表名额和产生办法

1．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

等有关规定，本次学生代表大会拟定代表 197 名，研究生代表大

会拟定代表 79 名，其中女同学代表人数不少于代表总人数的

25%，中共党员代表人数不少于代表总数的 25%，少数民族代

表人数不少于代表总人数的 10%，院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组织

工作人员中学生代表人数不超过代表总人数的 40%。

2．代表产生的程序：按照代表条件，由班级团支部酝酿预

备人选名单，各学院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根据酝酿情况提出代表

候选人名单，经学院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组织选举产生，并公示

无异议后，上报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组，对代表的产生和资格进行

审查，最终确定代表名单。

六、新一届学生会、研究生会主席团和常代会的组成和产生

办法

1．主席团的组成：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拟由 5 人组成（候

选人 7 人，差额 2 人）。新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团拟由 3 人组成（候

选人 4 人，差额 1 人）。

2．主席团的产生：由班级团支部酝酿、各学院学生会、研




